
池发改价格〔2022〕84号

关于规范有线数字电视配套建设费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发展改革委、 九华山管委会发展规划处、 中国广电

安徽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市分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有线电视服务收费行为， 维护有线电视用户

合法权益， 促进有线电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根据《安徽省物

价局关于公布〈安徽省定价目录〉的通知》（皖价法〔2018〕17 

号）、 《安徽省物价局关于核定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正式标准的函》（皖价服〔2011〕 212号）文件精神， 参照省 

内同类型城市做法， 结合我市实际， 现就有线数字电视配套建

设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各有线电视经营单位与用户双方协商确定。

四、 老旧小区用户、 居民零散用户配套建设费为 400 元／户。

五、 你公司应严格执行收费政策， 规范价格行为， 按规定

明码标价， 公示所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接受社

会监督。

六、 以上自 2022 年 3 月 10 日起执行， 此前已签订有线电

视配套建设合同的仍按原规定执行。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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